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11號

抗  告  人  陳冠甫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泓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聲請撤銷原處分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8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受委託處理被告與第三人間有關借名登記及設定抵押

權之民事債務糾紛，為釐清案情，並讓家屬得與第三人協調

處理，向檢察官聲請律見而遭檢察官未記載理由之否准，禁

止抗告人與被告討論他案民事案件糾紛，聲請撤銷檢察官禁

止接見處分一事，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其回函稱：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56949號被告甲○○案件現正偵查中，被

告訴訟代理人所填載之委任狀，並未記載本署偵查案號，又

該律見之目的係民事訴訟外之協調，顯與一般民事訴訟當事

人委任有別，顯無急迫必要性。而本案被告已有委任辯護

人，無礙其本訴訟辯護權之保障，又本案尚有共犯待查，經

本署聲請、由法院准許禁止接見通信，無從知悉律師與共犯

之關係，為利後續偵查之進行，故本署不准律見。

　㈡衡酌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

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

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

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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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原審法院前已

於114年度偵聲字第23號裁定中，說明延長羈押被告及禁止

其接見、通信之必要性（因偵查不公開，不予詳述），則為

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

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

人接見、通信。抗告人雖稱其僅為釐清另案民事案件事實，

欲入所與被告洽談等語，然原審法院既已裁定禁止接見、通

信，亦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抗告人本即不得接見

被告；又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

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5

條規定，禁止被告接見、通信，均無違誤。抗告人請求撤銷

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之他案民事訴訟及相關債務糾紛，經臺

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26號強制執行，該院

民事執行處發函通知將於114年4月2日到場執行，原裁定認

該民事部分不具緊急性及必要性，應有違誤，為此提起抗

告，請准予就本案民事爭議案件予以接見被告討論案情，法

院及檢察署可針對會面方式為相關限制方法，抗告人亦尊重

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

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

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管束

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

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

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法院認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

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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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者，得依職權命禁止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

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因此，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

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

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

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

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

切情事而為認定。

四、經查：

　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

羈押，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被告

犯罪嫌疑重大，並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有

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條第1項第2款、第

105條命被告自該日起羈押2月，且禁止其接見、通信等節，

核其性質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之羈押處分。嗣於114

年1月16日經原審法院訊問後，認原聲請羈押理由及必要性

均未消滅，爰裁定自114年1月20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

其接見、通信。抗告人聲請接見偵查中羈押禁見之被告，經

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後，以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

係，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

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

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且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

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

理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

　㈡抗告意旨稱因有民事執行案件將進行，而有與被告討論之急

迫性云云，惟觀抗告人提出之臺灣基隆地法院民事執行處函

及通知，內容為測量複丈被告所有之不動產及鑑定該不動產

價格，並於通知載明債務人（即被告）應親自在場，如債務

人不在，債權人應洽請管區警員及鎖匠到場協助（鑑價），

依上開函文及通知內容未見侵害被告權益之情，而抗告人亦

未說明上開民事執行之程序有何急迫及必要性，必須於偵查

中羈押禁見之期間4月（即113年11月20日至114年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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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須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是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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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聲請撤銷原處分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8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受委託處理被告與第三人間有關借名登記及設定抵押權之民事債務糾紛，為釐清案情，並讓家屬得與第三人協調處理，向檢察官聲請律見而遭檢察官未記載理由之否准，禁止抗告人與被告討論他案民事案件糾紛，聲請撤銷檢察官禁止接見處分一事，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其回函稱：本署113年度偵字第56949號被告甲○○案件現正偵查中，被告訴訟代理人所填載之委任狀，並未記載本署偵查案號，又該律見之目的係民事訴訟外之協調，顯與一般民事訴訟當事人委任有別，顯無急迫必要性。而本案被告已有委任辯護人，無礙其本訴訟辯護權之保障，又本案尚有共犯待查，經本署聲請、由法院准許禁止接見通信，無從知悉律師與共犯之關係，為利後續偵查之進行，故本署不准律見。
　㈡衡酌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原審法院前已於114年度偵聲字第23號裁定中，說明延長羈押被告及禁止其接見、通信之必要性（因偵查不公開，不予詳述），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抗告人雖稱其僅為釐清另案民事案件事實，欲入所與被告洽談等語，然原審法院既已裁定禁止接見、通信，亦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抗告人本即不得接見被告；又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5條規定，禁止被告接見、通信，均無違誤。抗告人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之他案民事訴訟及相關債務糾紛，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26號強制執行，該院民事執行處發函通知將於114年4月2日到場執行，原裁定認該民事部分不具緊急性及必要性，應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請准予就本案民事爭議案件予以接見被告討論案情，法院及檢察署可針對會面方式為相關限制方法，抗告人亦尊重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法院認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職權命禁止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因此，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
四、經查：
　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羈押，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並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條第1項第2款、第105條命被告自該日起羈押2月，且禁止其接見、通信等節，核其性質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之羈押處分。嗣於114年1月16日經原審法院訊問後，認原聲請羈押理由及必要性均未消滅，爰裁定自114年1月20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其接見、通信。抗告人聲請接見偵查中羈押禁見之被告，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後，以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且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
　㈡抗告意旨稱因有民事執行案件將進行，而有與被告討論之急迫性云云，惟觀抗告人提出之臺灣基隆地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通知，內容為測量複丈被告所有之不動產及鑑定該不動產價格，並於通知載明債務人（即被告）應親自在場，如債務人不在，債權人應洽請管區警員及鎖匠到場協助（鑑價），依上開函文及通知內容未見侵害被告權益之情，而抗告人亦未說明上開民事執行之程序有何急迫及必要性，必須於偵查中羈押禁見之期間4月（即113年11月20日至114年3月19日），須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是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11號

抗  告  人  陳冠甫律師



被      告  陳泓維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聲請撤銷原處分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8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受委託處理被告與第三人間有關借名登記及設定抵押

    權之民事債務糾紛，為釐清案情，並讓家屬得與第三人協調

    處理，向檢察官聲請律見而遭檢察官未記載理由之否准，禁

    止抗告人與被告討論他案民事案件糾紛，聲請撤銷檢察官禁

    止接見處分一事，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其回函稱：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56949號被告甲○○案件現正偵查中，被告

    訴訟代理人所填載之委任狀，並未記載本署偵查案號，又該

    律見之目的係民事訴訟外之協調，顯與一般民事訴訟當事人

    委任有別，顯無急迫必要性。而本案被告已有委任辯護人，

    無礙其本訴訟辯護權之保障，又本案尚有共犯待查，經本署

    聲請、由法院准許禁止接見通信，無從知悉律師與共犯之關

    係，為利後續偵查之進行，故本署不准律見。

　㈡衡酌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

    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

    、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

    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

    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原審法院前已於

    114年度偵聲字第23號裁定中，說明延長羈押被告及禁止其

    接見、通信之必要性（因偵查不公開，不予詳述），則為求

    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接

    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人

    接見、通信。抗告人雖稱其僅為釐清另案民事案件事實，欲

    入所與被告洽談等語，然原審法院既已裁定禁止接見、通信

    ，亦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抗告人本即不得接見被

    告；又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迫、

    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5

    條規定，禁止被告接見、通信，均無違誤。抗告人請求撤銷

    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之他案民事訴訟及相關債務糾紛，經臺

    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26號強制執行，該院

    民事執行處發函通知將於114年4月2日到場執行，原裁定認

    該民事部分不具緊急性及必要性，應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

    ，請准予就本案民事爭議案件予以接見被告討論案情，法院

    及檢察署可針對會面方式為相關限制方法，抗告人亦尊重云

    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

    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

    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管束

    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

    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

    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法院認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

    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者，得依職權命禁止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

    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因此，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

    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

    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

    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

    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

    切情事而為認定。

四、經查：

　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

    羈押，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被告

    犯罪嫌疑重大，並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有

    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條第1項第2款、第

    105條命被告自該日起羈押2月，且禁止其接見、通信等節，

    核其性質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之羈押處分。嗣於114

    年1月16日經原審法院訊問後，認原聲請羈押理由及必要性

    均未消滅，爰裁定自114年1月20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

    其接見、通信。抗告人聲請接見偵查中羈押禁見之被告，經

    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後，以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

    係，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

    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

    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且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

    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

    理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

　㈡抗告意旨稱因有民事執行案件將進行，而有與被告討論之急

    迫性云云，惟觀抗告人提出之臺灣基隆地法院民事執行處函

    及通知，內容為測量複丈被告所有之不動產及鑑定該不動產

    價格，並於通知載明債務人（即被告）應親自在場，如債務

    人不在，債權人應洽請管區警員及鎖匠到場協助（鑑價），

    依上開函文及通知內容未見侵害被告權益之情，而抗告人亦

    未說明上開民事執行之程序有何急迫及必要性，必須於偵查

    中羈押禁見之期間4月（即113年11月20日至114年3月19日）

    ，須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是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11號

抗  告  人  陳冠甫律師



被      告  陳泓維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聲請撤銷原處分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8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受委託處理被告與第三人間有關借名登記及設定抵押權之民事債務糾紛，為釐清案情，並讓家屬得與第三人協調處理，向檢察官聲請律見而遭檢察官未記載理由之否准，禁止抗告人與被告討論他案民事案件糾紛，聲請撤銷檢察官禁止接見處分一事，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其回函稱：本署113年度偵字第56949號被告甲○○案件現正偵查中，被告訴訟代理人所填載之委任狀，並未記載本署偵查案號，又該律見之目的係民事訴訟外之協調，顯與一般民事訴訟當事人委任有別，顯無急迫必要性。而本案被告已有委任辯護人，無礙其本訴訟辯護權之保障，又本案尚有共犯待查，經本署聲請、由法院准許禁止接見通信，無從知悉律師與共犯之關係，為利後續偵查之進行，故本署不准律見。

　㈡衡酌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原審法院前已於114年度偵聲字第23號裁定中，說明延長羈押被告及禁止其接見、通信之必要性（因偵查不公開，不予詳述），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抗告人雖稱其僅為釐清另案民事案件事實，欲入所與被告洽談等語，然原審法院既已裁定禁止接見、通信，亦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抗告人本即不得接見被告；又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5條規定，禁止被告接見、通信，均無違誤。抗告人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之他案民事訴訟及相關債務糾紛，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26號強制執行，該院民事執行處發函通知將於114年4月2日到場執行，原裁定認該民事部分不具緊急性及必要性，應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請准予就本案民事爭議案件予以接見被告討論案情，法院及檢察署可針對會面方式為相關限制方法，抗告人亦尊重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法院認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職權命禁止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因此，偵審中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證據之保全，而對羈押被告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物件之範圍、對象、期間，須以達避免被告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目的為必要，在符合比例原則下，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

四、經查：

　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羈押，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並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條第1項第2款、第105條命被告自該日起羈押2月，且禁止其接見、通信等節，核其性質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之羈押處分。嗣於114年1月16日經原審法院訊問後，認原聲請羈押理由及必要性均未消滅，爰裁定自114年1月20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其接見、通信。抗告人聲請接見偵查中羈押禁見之被告，經原審法院函詢檢察官意見後，以無從知悉抗告人與共犯之關係，則為求偵查順利，避免串供、滅證，除被告之刑事案件辯護人得接見被告，討論辯護之意旨及方向，被告自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接見、通信，且偵查中羈押之期間僅4月，抗告人未說明有何急迫、必要性，需於偵查期間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

　㈡抗告意旨稱因有民事執行案件將進行，而有與被告討論之急迫性云云，惟觀抗告人提出之臺灣基隆地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通知，內容為測量複丈被告所有之不動產及鑑定該不動產價格，並於通知載明債務人（即被告）應親自在場，如債務人不在，債權人應洽請管區警員及鎖匠到場協助（鑑價），依上開函文及通知內容未見侵害被告權益之情，而抗告人亦未說明上開民事執行之程序有何急迫及必要性，必須於偵查中羈押禁見之期間4月（即113年11月20日至114年3月19日），須立刻接見被告之理由。是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